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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1953.htm 正解思路：诈骗罪与

合同诈骗罪、保险诈骗罪主观方面都是故意，且以非法占有

为目的，客观上也都是采取欺骗的方法，虚构事实，隐瞒真

相，犯罪结果都是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，但是三者也有

区别，例如犯罪主体上前二者都是一般主体，而保险诈骗的

主体则是特殊主体，由投保人、被保险人、受益人构成，现

将其他区别列表如下： 本题当中，甲并非投保人、被保险人

、受益人，主体上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，因此不构

成保险诈骗罪；甲也并非在合同签订、履行过程中不具备履

约能力，骗取对方财物；而是虚构事实，骗取保险公司给付

的修理费用，且数额已超过追诉标准，因此应构成诈骗罪。 

三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（ 2000 ．卷二．不定项． 91 ．）

关于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：

A 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，无论数量多少，都应当

追究刑事责任 B 单位可以成为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

的主体 C 以暴力抗拒检查、拘留、逮捕的，不另成立妨害公

务罪 D 运输毒品罪仅限于在境内运输毒品，而不包括从境外

运往境内和从境内运往境外 参考答案： ABCD 本题考点：走

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 正解思路：回答本题之前应当

对刑法第 347 条很熟悉。 选项 A 是刑法第 347 条的明文规定

，选项 B 是该条第 5 款的内容，选项 C 是将该条第 2 款第（

四）项的内容换了个表达形式，该项所规定“以暴力抗拒检

查、拘留、逮捕的，情节严重的”，属于走私、贩卖、运输



、制造毒品罪的从重情节，而不另成立妨害公务罪。选项 D 

是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毒品罪作了个区分。所以这些说法都

是正确的。 提示考生：历年律考和司法考试都有与当年的时

事和政策相结合的特点，今年整治毒品犯罪是司法机关的一

项重要工作，考生应当对此有所关注，这也是将这些题逐一

解释的原因，考生应当关注司法界的动态，与考试的具体内

容联系起来，而不拘泥于此处所列的具体题目。 （ 2000 ．卷

二．不定项． 93 ．）关于非法提供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罪，

下列说法错误的是： A 本罪的自然人主体只能是依法从事生

产、运输、管理、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的人

员 B 单位可以成为本罪主体 C 以牟利为目的，向吸毒人员提

供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的，成立本罪 D 向走

私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、精

神药品的，不成立本罪 参考答案： C 本题考点：非法提供麻

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罪的构成 正解思路：刑法第 355 条对非法

提供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罪作了明确规定，本罪可以由依法

从事生产、运输、管理、使用管制的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的

自然人和单位构成，一般不以牟利为目的。向走私、贩卖毒

品的犯罪分子或者以牟利为目的，向吸食、注射毒品的人提

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

的，依照本法第 347 条的规定构成有关毒品犯罪的共犯或者

贩卖毒品罪。所以选项 C 是错误的。 （ 2000 ．卷二．不定项

． 94 ．）关于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，下列说法错误的是：

A 非法种植罂粟 300 株以上的行为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

罪 B 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，在收获前自动铲除

的，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C 非法种植罂粟而抗拒铲除的，成



立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 D 国家工作人员非法种植罂粟或者

其他毒品原植物的，属法定的从重处罚情况 参考答案： AD 

本题考点：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构成 正解思路：根据刑

法第 351 条的规定，非法种植罂粟数量较大或者经公安机关

处理后又种植，或者抗拒铲除的行为。非法种植罂粟 500 株

以上属数量较大，是该罪追诉的起点数量。故此，选项 A 的

说法是错误的。该条并未对国家工作人员非法种植罂粟或者

其他毒品原植物的作出从重处罚的规定，只有法律明文规定

的从重、加重、从轻、减轻情节才是法定量刑情节。而且，

一般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进行法定从重处罚的是国家工作人

员利用职权进行犯罪的情形，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构成

非法拘禁罪的。故选项项 D 说法错误。 四、贪污贿赂罪 （

2000 ．卷二．单． 22 ．）某甲被聘在国有公司担任职务，后

因该国有公司与某外商企业合资，国有公司占 10% 的股份，

某甲被该国有公司委派到合资企业担任副总经理。在任职责

期间，某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合资企业价值 5 万元的财物

非法据为己有。对某甲的行为应加何定罪？ A 侵占罪 B 职务

侵占罪 C 盗窃罪 D 贪污罪 参考答案： D 本题考点：贪污罪的

认定 正解思路：根据刑法第 382 条第 2 款，“受国家机关、

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委托管理、经营国有

财产的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侵吞、窃取、骗取或者以

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，以贪污论。”某甲是国有公

司委派到合资企业的，在主体上以国家工作人员论，在任职

期间，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合资企业价值 5 万元的财物非

法据为己有，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对于贪污罪的规定，应构

成贪污罪。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都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侵



吞、窃取、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财物，所不同的是

主体、客体和犯罪对象： 贪污罪与侵占罪的差异较大，贪污

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占有国有财产，主要是侵犯

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的犯罪，而侵占罪是将代为保管

的他人财物、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，数额

较大，拒不退还的。而且侵占罪是告诉才处理，贪污罪是由

检察机关侦查、审查起诉、提起公诉的案件。 举一反三：关

于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认定，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在国有控

股、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

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》（ 2001 年 5 月

）进一步说明：“在国有资本控股、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

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，除受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

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，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。对其利

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，数额较大的

，应当依照刑法第 271 条第 1 款的规定，以职务侵占罪定罪

处罚。” （ 2000 ．卷二．单． 29 ．）某甲在国家机关任职

，某乙有求于他的职务行为，给某甲送上 5 万元的好处费。

某甲答应给某乙办事，但因故未办成。某乙见事未办成，要

求某甲退回好处费，某甲拒不退还，并威胁某乙如果再来要

钱就告某乙行贿。对某甲的行为应如何定罪？ A 受贿罪 B 诈

骗罪 C 敲诈勒索罪 D 受贿罪与敲诈勒索罪 参考答案： A 本题

考点：受贿罪的认定 正解思路：根据刑法第 387 条规定，国

家工作人员索取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

成受贿罪。本题当中某甲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，收取了某乙

5 万元的好处费，并答应给某乙办事，虽然最后事情未办成

，但还是有谋利行为，虽然其后某甲有拒不还款的行为，并



以此相威胁，但是此时财物已经由某乙送给某甲，某甲取得

了财物的所有权，而敲诈勒索罪都是进行犯罪行为以谋取财

物的所有权，所以某甲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诈骗罪、敲诈勒索

罪，而应当认定为受贿罪。 举一反三：关于受贿罪与行贿罪

的关系，受贿与行贿是对合性犯罪，但是有人构成受贿罪并

非一定有人构成行贿罪。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立法本意，为谋

取正当利益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及被索贿的均不构

成行贿罪。因此就会出现有人构成受贿罪而无人构成行贿罪

的情况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